
 

【104.10.14 發布】 
國立臺灣大學理學院 

數學系、應用數學科學研究所系所務聯合會議組織及議事規則 
                                                   

                                                  民國 89 年 5 月 30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3 年 3 月 2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5 年 10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 年 3 月 2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年 10 月 1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年 3 月 28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年 6 月 17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年 6 月 28 日院務會議討論通過 

                                                  民國103年11月18日系所務聯合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年 12 月 25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年 6月 22 日系所務聯合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年 10 月 8 日院務會議討論通過 

 
第 一 條 國立臺灣大學理學院數學系、應用數學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系所）依

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四條訂定本系所之系所務聯合會議組織及議事規

則。 
 

第 二 條 系所務聯合會議由本系所支薪專任教師組成。並應有大學部學生代表、數

學系研究生代表及應用數學科學研究所研究生代表各一名列席。 
 
第 三 條 系所務聯合會議由系主任（兼所長）召開主持，每學期至少一次。系所務

聯合會議應有應出席人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應出席人員

總額不計入休假研究及借調教師人數。另經應出席人數三分之一以上連署

召開臨時會議時，系主任（兼所長）應在二週內召開。 
 

第 四 條 系所務聯合會議審議下列事項： 
一、系所內部重要規章。 
二、系所發展計畫。 
三、重要之教學、研究及其他相關事項。 
四、學術合作與推廣教育等有關事項。 
五、系所內重要人事案。 
六、其他依法令應經系所務聯合會議審議之事項。 

 
第 五 條 系所務聯合會議得設各種工作委員會、專案小組或置負責人，協助推動系

所務。本系所各常設工作委員會之職掌與組織如下。 
 

1、人事委員會 

職掌：本系所教師人事案件之前置作業，助教、行政人員之聘任及其他

人事相關之業務（例如空間分配、課程減免等）。 

組織：本委員會設七名委員，由教授擔任，系主任（兼所長）為當然委

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經由選舉產生。委員任期一年，連選得連

任。 
 



 

2、申訴委員會 

職掌：處理本系所學生、行政人員之申訴案，並提報系所務聯合會議。 

組織：申訴委員會設委員三名，由系主任（兼所長）以外之本系所專任

教師擔任，委員經選舉產生，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得票最高

者為召集人。 
 

3、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4、微積分課程小組 

職掌：微積分教學之研究、規劃、執行與成效考查。 

組織：召集人由系主任(兼所長)提名，經系所務聯合會議同意後任命。

另設委員若干人，由召集人商請本系所教師擔任之，任期一年，

得連任。 

 
5、學士班委員會 

                        職掌:大學部各類獎助學金之審定及其他學士班教務相關事宜。 

   組織: 召集人由系主任(兼所長)提名，經系所務聯合會議同意後任命。 

                              委員由學士班招生委員會與導師工作委員會教師成員共同組成

之，任期一年，得連任。 

 

6、學士班招生委員會 

職掌：規劃與辦理學士班招生相關事宜。 

組織：召集人由系主任(兼所長)提名，經系所務聯合會議同意後任命。

另設委員若干人，由召集人商請本系所教師擔任之，任期一年，

得連任。 

 
7、研究生委員會 

職掌：研究所招生、各類研究所考試相關業務。研究所各類獎助學金之

審定。其他研究所教務相關事宜。 

組織：召集人由系主任（兼所長）提名，經系所務聯合會議同意後任命。

另設委員若干人，由召集人商請本系所教師擔任之，任期一年，

得連任。 
  

8、圖書小組 

職掌：籌劃本系所各項圖書經費之運用。輔導本系所圖書室各項工作。 

組織：召集人由系主任（兼所長）提名，經系所務聯合會議同意任命。

並得設委員若干名，由召集人商請本系所教師擔任之，任期一

年，得連任。 

 

9、計算機暨網路管理小組 



 

職掌：規劃並管理本系所共同使用之計算機及其週邊設備。 

組織：召集人由系主任（兼所長）提名，經系所務聯合會議同意任命。

並得設委員若干名，由召集人商請本系所教師擔任之，任期一

年，得連任。 

 
           10、導師工作委員會 

                職掌：規劃系所導師制度、導師安排及學生輔導，協助全系所師生 
                      共同參與之各項活動（例如師生座談會）。 

                組織：系主任(兼所長)為當然委員，由系所導師互選三人及系學會 
                      會長共同組成，任期一年。 
   
           11、學士班榮譽學程委員會 

                職掌：本委員會綜理本學程整體規劃、相關課程之制定、學生申 
                      請、審查、課程充抵之初審，擔任或遴選學生之指導教授、 
                      選課輔導、專題研究輔導、學士論文輔導及其他相關事宜。 

                組織：本委員會，置委員 4 至 6 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由系主任 

                      或其委任之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召集人協 

                      同系主任商請本系(含兼任)教師擔任，並經系所務聯合會議 

                      同意組成之。 

        
第 六 條 議事規則 

一、議事規則，以本校祕書室公布之「會議規範」為準。 
二、凡經授權委員會通過之議案，在系所務聯合會議中需經出席人員五分

之三之反對方得否決。 
三、必要時，系所務聯合會議之議案得採通訊投票，惟在下次系所務聯合

會議時應再確認通訊投票的結果。 
 
第 七 條 本會組織及議事規則經系所務聯合會議通過，報院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

日施行。 


